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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誡命

(馬可福音 12:28-34)



（耶穌潔淨聖殿）

辯駁耶穌的權柄

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 (可 11：27-33)

納稅給愷撒
法利賽人和希律黨的人 (可 12：13-17)

辯駁復活之事
撒都該人(可 18：27)

最大誡命
文士 (可 28：34)

（耶穌在殿裡教訓人）

背景-前後文
(馬可福音 11-12)



28 有一個文士來，聽見他們辯論，曉得耶穌回答得好，就問
他說：「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？」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32 那文士對耶穌說：「夫子說神是一位，實在不錯！除了他
以外，再沒有別的神。 33 並且盡心、盡智、盡力愛他，又
愛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好得多。」

34 耶穌見他回答得有智慧，就對他說：「你離神的國不遠
了。」從此以後，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。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34 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，他們就聚集。 35 內中有一
個人是律法師，要試探耶穌，就問他說： 36 「夫子，律法上的誡命哪
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」 37 耶穌對他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
的神。 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 39 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
愛人如己。 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 (馬太 22：

34~40) 

25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，說：「夫子，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
永生？」 26 耶穌對他說：「律法上寫的是什麼？你念的是怎樣呢？」
27 他回答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你的神，又要愛鄰
舍如同自己。」 28 耶穌說：「你回答的是。你這樣行，就必得永生。」
（路加 10：25~28）

對照經文 (馬太 22：34~40) （路加 10：25~28）



28 有一個文士來，聽見他們辯論，曉得耶穌回答得好，就問
他說：「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？」

十誡 (出埃及記 20:2-17)

 3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

 4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、下地和地底
下、水中的百物。 5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它，因為我耶和華
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

 7「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，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，耶和華必不以
他為無罪。

 8「當記念安息日，守為聖日。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8 有一個文士來，聽見他們辯論，曉得耶穌回答得好，就問
他說：「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？」

十誡 (出埃及記 20:2-17)

 12「當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。

 13「不可殺人。

 14「不可姦淫。

 15「不可偷盜。

 16「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。

 17「不可貪戀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、僕婢、牛驢並他一切
所有的。」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8 有一個文士來，聽見他們辯論，曉得耶穌回答得好，就問
他說：「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？」

613條誡律 - 米茨沃特（希伯來文：מצוות，羅馬拼音：mitzvot，或者誡
命（英文：commandments），

《妥拉》誡律條文 - 格言、禁令、誡命、律例同規條

• 第一類：訓令式誡律，總共248條，分18個部份（人體骨骼同主要器
官數目總和相應）

• 第二類：禁令式誡律，總共365條，分13個部份，（一年日數相應）

猶太人生活各面有關係，例如：神職人員職責同特權、平民法律地位、
權利同義務、財產擁有權、婚姻同家庭、起居飲食、衛生、風俗、犯
罪同刑罰、審判同訴訟，以及人同人之間關係。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 4「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5 你要盡心、盡
性、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。（申 6：4-5）

 18 不可報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，卻要愛人如己。我是耶和
華。（利19:18）

 示瑪（希伯來語：רָאֵל מַע יִשְׁ Shema），猶太教禱文，意思是「以，שְׁ
色列啊！你要聽」，示瑪作為每日禱文。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以色列

 9 不要自己心裡說：『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。』我告訴你們，神
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(太 3:9)

 8這就是說，肉身所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，唯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
是後裔。 (羅9:8)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獨一的主

 “39所以，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記在心上：天上地下唯有耶和華他
是神，除他以外，再無別神。”(申4:39)

 “60使地上的萬民都知道唯獨耶和華是神，並無別神。”（王上 8:60）

 “6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，沒有別神。我
是耶和華，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。”（賽 45:6）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你的神

 21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，你的心也在哪裡。（太6：21）

 12 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(詩 1:2)

 8 我的神啊，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裡。(詩 40:8)

 18 我也知道，在我裡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。因為立志為
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(羅 7:18)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愛人如己

• 撒馬利亞人憐愛受傷的（路10：30-35）

•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（約
13：35）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29 耶穌回答說：「第一要緊的就是說：『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
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。 30 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
主你的神。』 31 其次就是說：『要愛人如己。』再沒有比
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。」

愛人 己
• 6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。 7為義人死是少有
的，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； 8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
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 5 6-8

• 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
著。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，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
(加拉太書 2:20)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32 那文士對耶穌說：「夫子說神是一位，實在不錯！除了他
以外，再沒有別的神。 33 並且盡心、盡智、盡力愛他，又愛
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好得多。」

• 22 撒母耳說：「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，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
呢？聽命勝於獻祭，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。 （撒上 15：22）

• 6我喜愛良善，不喜愛祭祀；喜愛認識神，勝於燔祭。（何 6：6）

• 16 你本不喜愛祭物，若喜愛，我就獻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悅。17 神所要
的祭就是憂傷的靈，神啊，憂傷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輕看。 （詩 51：
16-17）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32 那文士對耶穌說：「夫子說神是一位，實在不錯！除了他
以外，再沒有別的神。 33 並且盡心、盡智、盡力愛他，又
愛人如己，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樣祭祀好得多。」

• 13經上說：『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』，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
摩；我來本不是召義人，乃是召罪人。」（太 9：13）

• 7『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』，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，就不將無
罪的當做有罪的了。（太 12：17）

• 1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，不是本物的真像，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
一樣的祭物，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。（來 10：1）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34 耶穌見他回答得有智慧，就對他說：「你離神的國不遠
了。」從此以後，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。

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。耶和華是永
遠當讚美的！（詩 111：10）

 10 耶穌聽見就稀奇，對跟從的人說：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：這麼大的信
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！（太8：10）

 2只是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單聽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 23因為聽道而不
行道的，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（雅 1：22-23）

 17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，這就是他的罪了。（雅 4：17 ）

 3耶穌回答說：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：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見神的
國。」（約 3：3 ）（耶穌與尼哥底慕論重生）

經文 (可12:28-34) 



大誡命

• 19 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 （約翰一書 4：19）

• 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賜給我
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（約翰一書 3：23）

•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，我怎樣愛你們，
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
你們是我的門徒了（約 13：34-35）

總結



大誡命



• 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
鑼、響的鈸一般。 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祕、各
樣的知識，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算不
得什麼。 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，又捨己身叫人焚燒，卻沒有
愛，仍然於我無益。 哥林多前書 13 1-3

• 4 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
5 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
6 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 7 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
凡事忍耐。 8 愛是永不止息。 哥林多前書 13 4-8

總結



大誡命





• 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賜給我
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（約翰一書 3：23）

• 愛人如己

• 18 耶穌進前來，對他們說：「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
了。 19 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做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
給他們施洗[a]，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我就常
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」(馬太福音 28:18-20)

總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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